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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女子学院教育乱收费问题专项整治
工作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上级有关精神，进一步推进我校

治理乱收费工作（以下简称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根据《湖南省教育乱

收费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湘教通 〔2023〕 53 号）等有关文件

要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此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

神，着力构建预防和治理教育乱收费长效工作机制，坚持问题导向，坚持

标本兼治，聚力攻坚克难，努力治理和纠正教育乱收费问题，严查违规违

纪违法行为，有力规范办学行为，切实减轻学生负担，进一步提升教育收

费治理能力，持续巩固教育乱收费治理成果，净化学校发展环境，促进教

育公平、推进学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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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成立“教育乱收费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和协调各单

位工作：

组 长： 段美娟 校党委书记

何旭娟 校党委副书记、校长

副组长： 石潇纯 副校长

周劲松 党委委员、校纪委书记

成 员： 文 宁 财务处处长

朱元双 党政办主任

刘利华 学生工作部（处）部（处）长

李盛龙 教务处处长

李 瑢 科研处处长

丁 尧 后勤基建处处长

冯祥斌 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财务处，具体负责教育乱收费问题专项治理的日

常组织协调工作，办公室主任由财务处处长担任。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有

变动，由相应职务人员自行替补。

三、整治工作重点

根据上级文件的整治重点，学校对 2020年 9月以来的有关情况开展全

链条、全方位、全过程自查自纠。

（一）校企合作乱收费

1.以校企合作办学名义违规提高学费标准，违规收取实习费、实训费、

校企合作费、委托培养费等行为；

2.通过虚假宣传、与学历教育挂钩等方式诱导或强迫学生参加培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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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将培训费与学费捆绑收取等问题；

自查部门：财务处、教务处、学生处、科研处、继续教育学院、各二

级学院

（二）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乱收费

1.未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所有收入纳入学校预算进行统一核实、统一

管理，违规委托其他机构或个人代收代缴和上缴前分配；

2.校外教学点违规变更学费标准或自立收费名目搭车收费、捆绑收费。

自查部门：继续教育学院、财务处

（三）其他教育乱收费

1.有关部门、单位向学校摊派任务、打招呼，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

买学习资料、学习用品、报刊杂志、其他服务等乱收费；

2.有关部门、单位和学校违规审批进校园事项，向进校园机构进行利

益输送，为乱收费行为提供便利。

3.其他违规收费等情况

自查部门：财务处、教务处、学生处、后勤基建处、各二级学院

四、工作步骤和措施

专项整治工作采取全面排查与实地核实等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一）准备部署阶段（2023 年 3月底前完成）

1.学校成立教育乱收费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专门会议，认真

学习上级文件精神，制定本校教育乱收费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明

确总体目标、整治重点和工作安排，夯实职责、明确任务。（2023 年 3 月

24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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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教育乱收费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发布专项整治公告，畅通举

报渠道，公布举报电话和邮箱，加强舆论宣传，营造浓厚的整治氛围。（2023

年 3月 30日前）

（二）自查自纠阶段（2023 年 5月 30日前完成）

1.情况摸底

（1）学校各二级单位认真梳理本单位各类收费情况，如实填写《教育

收费摸底清单》，交由学校教育乱收费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4

月 15日前）

（2）学校教育乱收费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集汇总全校清

单，并进行逐一核实，统一报送报省治理教育乱收费办。（4月 28日前）

2.自查自纠

（1）各自查部门要高度重视，结合自身实际，对照本方案工作要求及

重点治理内容，对2020 年 9月以来的有关情况开展全面、深入、系统地排

查，做到不走过场、全面覆盖，自查面要达到 100%。排查过程中形成的工

作材料须由经办人、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存档备查。（5月 10日前）

（2）各自查部门对照治理教育乱收费重点内容，在自查自纠工作中发

现的问题务必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确保完成整改任务。

各自查部门要根据全面排查情况，形成《教育收费政策落实情况自查自纠

总结报告》和《教育收费情况自查自纠登记表》，报送学校教育乱收费专项

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5月 15日前）。

（3）学校教育乱收费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单位上报的材

料进行全面梳理核查、汇总，并逐项分类研究，提出整改措施，实行销号

管理；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建章立制，按照废除一批、制定一批、完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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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的要求，加强教育收费制度体系建设；对涉及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违规

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及时向纪检监察部门移送，其他人员移送有关行政执

法部门。（5月 20日前）

（4）学校教育乱收费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形成《湖南女子学

院教育收费政策落实情况自查自纠报告》和《湖南女子学院教育收费情况

自查自纠登记表》，报送省治理教育乱收费办。（5月 30日前）

（三）全面核查阶段（2023 年 10月底前完成）

1.学校教育乱收费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在各单位自查自纠的基础

上，结合专项整治工作要求，采取实地核实的方式对各责任单位开展专项

整治工作情况进行全面核查，重点排查教育乱收费问题为“零”的单位。

（9月底前）

2.学校教育乱收费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将根据上级部门的检查督导

要求，配合全省教育收费专项整治行动以及各类检查。（10月底前）

（四）总结提升阶段（2023 年 12月底前完成）

1.各责任单位要总结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取得的成效和

获得的经验，形成书面总结报告，提交到学校教育乱收费专项治理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11月 20日前）

2.学校教育乱收费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梳理学校专项整治

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总结分析教育收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整理学校的

做法、经验和成效，形成书面总结报告，报送省治理教育乱收费办。（12

月 8日前）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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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教育乱收费专项整治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涉及面广，

各二级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专项整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统一思想，

迅速行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扎实推进，狠抓落实，确保专项整顿工

作取得实效。

（二）落实工作责任

学校成立教育乱收费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校专项整治

工作的实施。学校各自查部门要明确工作分工，严格按照规定的检查范围

与内容，细化自查措施，采取有效方法，严格时间节点、保质保量完成教

育乱收费专项整治工作。各自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并明确

1名专职联络人。

（三）严肃执纪问责

学校将自查自纠与上级检查相结合、全面核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经

常性检查与阶段性检查相结合，确保整治工作全面深入开展，取得成效。

学校对学生和家长反映的教育乱收费问题将认真核实，做到凡有实质内容

的件件有回应有着落。对违反规定的收费，要及时退还；对群众反映强烈、

存在问题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乱收费行为，将从严查处整改，涉及的相

关直接责任人、单位责任人，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各自查部门主要负责

人对本单位的自查情况负总责，对于自查中瞒报漏报自查信息的，将严肃

追究责任。

（四）建立长效机制

学校以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契机，认真排查和规范收费管理工作，及

时发现问题、深入剖析问题、切实解决问题，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堵

塞风险漏洞，进一步完善收费监管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教育收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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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1.专项整治专班电话：82766118

2.治理教育乱收费举报电话：82825038

举报邮箱：jiweits@163.com

湖南女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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